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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卫健发〔2024〕134 号

关于加强长宁区婚孕保健工作的通知

长宁区妇幼保健所、相关医疗机构、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区信

息中心：

婚前、孕前、孕早期保健是出生缺陷一级、二级预防的重要

环节，整合资源开展婚孕保健一体化工作是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，

促进优生优育的关键举措。为更好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、

妇女儿童发展“两纲”和健康中国、健康上海有关工作要 求，助

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，根据《关于加强本市婚孕保健工作的通

知》（沪卫妇幼〔2024〕39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就加强长宁区婚孕

保健一体化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基本目标

重点围绕婚前、孕前、孕早期服务需求，优化整合不同阶段 医

疗保健服务资源，建成布局合理、环境友好、便捷优质、多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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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的婚孕保健一体化服务体系，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知识全面普

及，出生缺陷筛查新技术广泛应用，出生人口素质进一步提 高。

到 2025 年，婚孕保健一体化服务覆盖面、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；

到 2030 年，婚孕保健一体化服务实现全覆盖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(一)拓展婚孕保健服务网络，提升服务便捷性

结合新一轮母婴保健专项技术规划的制定，根据市妇幼保健

中心制定的婚前医学检查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产前筛查机构的

建设标准，鼓励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申请婚前医学检查、孕前优

生健康检查和产前筛查机构，开展婚孕保健一体化服务，区妇幼

保健所做好申请医疗机构建设指导工作。在原有婚孕保健机构基

础上，增设上海市同仁医院开展婚前医学检查工作。

(二)推动婚孕保健一体化，满足多元化需求

婚孕保健服务机构坚持分类指导和需求导向原则，针对服务

对象的不同婚育阶段，既要提供免费的基本项目，又要提供个性

化的自选项目，满足多元化需求。

1.对于准备结婚、暂无怀孕计划的男女双方，提供婚前医学

检查和生殖健康咨询服务；

2.对于新婚、已婚待孕的计划怀孕夫妇，婚孕保健服务机构

优化选择免费婚前医学检查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(见附件 1、

2)

3.高度重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，切实做好相关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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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知情告知、自愿选择，确保农村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全

覆盖。对于高龄、有遗传病家族史等有特殊需求的育龄夫妇，机

构要给予专业咨询、建议，指导育龄夫妇科学选择成熟度高、安

全有效的检查项目并做好充分告知，推进婚前、孕前保健与孕早

期保健有效衔接，最大限度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。

4.区信息中心、区妇幼保健所加强协同，进一步推动各级各

类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认，避免重复检测。

(三)创新婚孕保健协作模式，实现资源共享

创新协作模式，探索区妇幼保健院联合 1～2 家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，试点开展婚孕保健一体化服务模式。探索通过医联体、专

科联盟、多点执业、双聘等方式，将具备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资质

的医师下沉至区内其他医疗机构，加快推进婚孕保健一体化工作。

鼓励医疗机构做好人力资源共享等功能承接，重视和支持医务人

员参加婚孕保健相关上岗培训。区妇幼保健所要动态掌握区内母

婴保健技术服务医疗资源，积极组织相关医疗机构参加婚前医学

检查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、产前筛查人员上岗培训。

(四)加强婚孕保健数据推送，做好信息归集

区信息中心加快推进医疗机构数智赋能相关工作，推动检验

检查信息的互联互通。区妇幼保健所、各有关医疗机构要做好婚

孕保健相关信息数据的采集，并按要求归集。区妇幼保健中心要

定期开展数据质控和情况通报。

(五)强化婚孕保健工作宣传，普及科学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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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妇幼保健所、各婚孕保健服务机构要充分利用网站、微信

公众号等，紧密联合街镇相关部门主动公告辖区内婚前医学检查、

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产前筛查机构信息，制作婚孕保健机构分布

电子地图，方便育龄人群预约选择。依托妇儿工委办公室、民政、

教育、妇联、共青团、残联等部门，开展婚育健康知识进企业、

进社区、进校园活动，引导目标人群主动接受婚前医学检查、孕

前优生健康检查和早孕检查服务。结合“预防出生缺陷日”等纪

念日，组织各相关医疗机构多渠道发布科学权威、有吸引力的科

普知识，积极宣传婚前医学检查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、早孕检查

的重要意义，充分告知服务内容和相关政策，进一步提高知晓率。

附件：1.婚前保健健康检查项目

2.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

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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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婚前保健健康检查项目

序号 项 目 女性 男性

1 婚前卫生指导 √ √

2 病史询问 √ √

3 体格

检查

常规检查 √ √

生殖系统检查 √ √

4

实验室

检查

阴 道分 泌物

检 查

白带常规 √

5 肝功能检测(谷丙转氨酶) √ √

6 乙肝表面抗原 √ √

7 结核菌抗体检测 √ √

8 梅毒螺旋体筛查 √ √

9 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 √ √

10 婚前卫生咨询 √ √

11 乙型肝炎血清学五项

12 淋球菌检测

13 衣原体检测

14 生殖激素

15 精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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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染色体核型

17 超声影像

18 乳腺钼靶

19 其它项目

备注：序号 1-10 的项目为免费检查项目。其余项目为自费

检查项目，各婚前医学检查机构可根据育龄夫妇的医学需要、双方意

愿和知情选择原则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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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

序号 项 目 女性 男性

1 优生健康教育 √ √

2 病史询问 √ √

3 体格

检查

常规检查 √ √

生殖系统检查 √ √

4

实验室

检查

阴 道 分 泌

物 检查

白带常规 √

淋球菌检测 √

沙眼衣原体检测 √

5 血常规检验 √

6 尿常规检验 √ √

7 血型(含 ABO、Rh) √ √

8 血清葡萄糖测定 √

9 肝功能检测(谷丙转氨酶) √ √

10 乙型肝炎血清学五项检测 √ √

11 肾功能检测(肌酐) √ √

12 甲状腺功能检测(促甲状腺激素) √

13 风疹病毒 IgG 抗体测定 √

14 巨细胞病毒 IgM 和 IgG 抗体测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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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序号 1-20 的项目为免费检查项目。其余项目为自费检

查项目，各机构可根据育龄夫妇医学需要、双方意愿和知情选择

原则提供。

15
弓形体 IgM 和 IgG 抗体测定 √

16
梅毒螺旋体筛查 √ √

17
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 √ √

18
影像学检查 妇科超声常规检查 √

19
风险评估和咨询指导

√ √

20
早孕和妊娠结局追踪随访 √

21
胸部X线

22
精液

23
地中海贫血

24
染色体核型

25
其它项目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16 日印发


